
新重

發

窃盗車汽多倫多 

成三途增年去較 

走偷被架千五有今至月一

稿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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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寶
爾
稱
，
修 

訂
的
法
案
祇
須
送
交

(
渥
太
華
加
新
 
同
性
戀
者
成
爲
非
法
 

社
十
二
日
電
)
司
法 
的
加
拿
大
人
權
修
訂
 

部
長
金
寳
爾
今
日
 

法
案
，
祇
差
一
個
步
 

稱
，
預
期
會
皱
歧
視
驟
，
便
可
公
開
發
 

(
北
京
六
月
十
二
日
電
)
中
國
長
 

城
工
業
公
司
新
聞
發
言
人
日
前
宣
佈
： 

澳
星BI

的
重
新
發
射
時
間
定
於
今
年
 

八
月
。
中
美
合
同
雙
方
最
近
就
此
達
成
 

協
議
，
具
體
發
射
日
待
再
磋
商
後
確
 

定
。

今
 

丰

澳
 

星

定
 

於該
發
言
人
説
，
今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一
 

日
澳
星
發
射
時
長
征
二
號
捆
绑
火
箭
出
 
一 

現
的
故
障
原
因
准
確
查
清
後
，
中
方
各
 

有
關
單
位
已
採
取
改
進
措
施
，
並
加
强
 

一
質
量
控
制
，
以
確
保
重
新
發
射
的
成
 

一
功
。

快

將

提

交

國

會

通

過

 

預

期
會

使

歧
視
同
性
戀
者
成
爲
非
法

(
多
倫
多
 

加
新
社
十
二
日
 

電
)

此
間
警
方
 

稱

，
多
倫
多
的
 

汽
車
盗
篇
案
 

件

，
較
去
年
増
 

加
百
分
之
卅
 

四
。

自
從
今
年
 

一
月
以
來
，
已 

有
五
千
七
百
架
 

汽
車
被
偷
走
， 

一 
萬
八
千
七
百
 

架
被
爆
竊
。

警
官
泰
倫
 

説

，
偷
去
的
汽
 

車

，
常
被
歹
徒

(
特
稿
)
章
志
實
不
是
文
學
巨
匠
， 

他
是
香
港
有
名
的
心
置
專
科
醫
生
，
要
請 

他
看
病
，
必
先
忍
受
得
住
排
隊
輪
候
。
登 

記
之
後
，
可
能
要
等
三
個
星
期
。
不
是
因
 

爲
他
擺
架
子
，
而
是
求
診
的
人
太
多
了
。 

章
志
實
最
近
出
版
了
一
本
書
，
不
是 

文
學
藝
術
巨
著
。
可
以
肯
定
不
會
獲
得
提
 

名
諾
貝
甭
文
學
獎
；
也
不
會
在
暢
銷
書
榜
 

一
上
有
名
。
這
本
名
爲
「醫
學
漫
談J

的
著
 

一
作
，
是
非
賣
品
。
印
刷
費
全
由
他
的
哥
哥
 

章
志
直
個
人
負
担
。
(
也
是
他
提
議
付
印
 

的
。)我

介
紹
他
給
省
督
林
思
齊
認
識
時
， 

一
我
説
他
是
最
能
響
應
省
督
的
投
入
社
會
號
 

召
人
士
中
的
一
員
。
我
還
請
求
章
醫
生
以
 

潮
州
話
與
省
督
談
幾
句
，
一
叙
鄉
里
之
 

情
。
即
使
一
把
橋
燒
掉
」
，
鄉
土
之
情
不
 

會
消
失
。

我
並
没
有
把
章
醫
生
「放
大
」
了
， 

一
他
的
事
跡
正
是
新
移
民
要
走
的
道
路
指
 

標
。
要
投
入
社
會
，
必
須
有
像
宗
教
虔
誠
 

一
信
徒
般
的
熱
情
。
我
不
是
在
頌
揚
他
，
因 

一
爲
這
便
有
違
他
個
人
的
意
願
。
自
從
當
了
 

義
工
之
後
，
一
直
採
取
低
調
，
他
不
要
别
 

一
人
拍
掌
，
不
希
望
得
到
甚
麽
獎
。 

章
志
實
醫
生
一
家
是
在
一
九
八
五
年

此
是
一
個
十
分
困
難
 

的
問
題
。

J

但
金
賣
爾
女
士
 

補
充
説
，
無
論
她
將
 

何
種
立
法
，
送
交
幹
 

部
審
核
，
她
並
未
預
 

期
會
獲
得
他
們
的
 
一 

致
支
持
。

雨
霖
佳
作
。

用
作
行
劫
，
焊
罵
，
與
及
販
毒
等
活
動
， 

亦
有
人
將
車
偷
走
，
目
的
祇
是
在
於
駕
駛
 

該
車
，
作
爲
一 
種
娱
樂
。

加
拿
大
統
計
局
曾
在
本
週
較
早
 

時
發
表
 
報
告
稱
，
在
一
九
九
零
年
，
全 

國
共
有
十
萬
零
八
千
架
汽
車
及
貨
車
被
偷
 

走
，
而
在
一
九
八
零
年
，
則
祇
有
九
萬
二
千
 

三
百
架
汽
車
報
失
。

例
規
定
之
下
，
公
務
 
内
閣
的
最
後
一
個
委
 

員
的
年
薪
，
在
七
 
員
會
，
便
可
在
衆
議
 

萬
九
千
元
以
上
者
，

院
提
出
，
可
能
在
國
 

一
律
受
到
凍
結
，
因 
會
議
員
開
始
放
暑
假
 

此
之
故
，
受
到
影
響
 
之
前
，
亦
即
是
在
本
 

之
全
省
高
级
公
務
 
月
稍
後
時
間
。

4

苻

、

riel

*

員
，
約
有
二
千
五
百

此
亦
即
表
示
，

高
級
官
員

人
，
包
括
在
政
府
公
 
引
起
争
議
的
修
訂
法
 

司
，
市
政
府
，
教
育
 
案
已
獲
保
守
黨
的
幹
 

廳
及
衛
生
聽
服
務
之
 
部
批
准
，
因
爲
有
一

薪
酬
將

結
人
員
在
内
0

部
份
國
會
議
院
，
反

(
域
多
利
加
新
社
電
)
新
民
主
黨
的
省
政
府
已
於
星
期
四
日
提
出
一
 
項
立
法
， 

取
消
 
一
條
給
予
政
府
專
員
限
制
公
務
員
加
薪
的
權
力
之
法
例
。

前
社
信
黨
政
府
曾
經
通
過
 
一
條
名
爲
公
平
薪
酬
的
法
例
，
備
受
勞
工
組
織
的
反
 

對
，
因
爲
該
法
例
給
予
政
府
所
委
派
的
專
員
一
項
權
力
，
可
以
壓
低
公
務
員
的
薪
酬

簡
嘉
年
説
，
政
對
保
護
同
性
戀
者
的
 

府
相
信
，
行
政
人
員
 
權
益
。金

寶
爾
部
長
亦

的
僱
主

—
獨
立
的
教

公
平
薪
酬
法
例
 
育
局
，
醫
院
委
員
會
 

承
認
，
有
若
干
保
守

，
儘
管
集
體
鼓
判
利
，
它
並
無
必
要
地
 
公
平
薪
酬
的
法
例
，

時

，
經
已
獲
得
協
 
介
入
集
體
的
自
由
談
 
亦
將
導
致
結
束
對
最
 

是
於
一
九
九
一
年
一 

及
其
他
獨
立
機
構
1

黨
國
會
議
員
，
反
對

判
制
度
，
况
且
雙
方
 tes^sw

g

紊

 
月
起
生
效
，
直
至
至
 

一
定
要
有
自
訂
薪
酬 

上
述
修
訂
。

議
。

今
。在
公
平
薪
酬
法
 

水
平
的
權
力
。 

權

修

訂

法

案

金
寳
爾
在
滙
報
 

時
説
：
「我
不
會
假
 

稱
，
此
並
非
是
 
一 
個 

困
難
的
問
題
，
因
爲

財
政
廳
長
簡
嘉
 
面
的
協
議
，
應
該
獲
 
酬
的
凍
結
。

年
在
省
議
會
稱
，

得
政
府
的
尊
重

L2.

聯

邦

撤
銷
此
項
所
謂

「
此
法
例
害
多
於

•>)s>t<€f>>ssfc>>s>s)slfs>r>)s)$)t>>sl>>s>s)s)s.

問
題
，
(
二
)
中
年
人
的
健
康
與
安
寧
.
， 

(
三
)
手
術
種
種
，
(
四
)
個
别
性
醫
學
 

問
題
。第

一 
輯
包
括
十
三
章
。
由
怎
樣
去
看
 

醫
生
到
美
加
的
醫
療
服
務
、
全
身
檢
查
、 

草
本
植
物
(
草
藥
)

。
「怎
樣
去
看
醫
 

生
」
裏
面
有
許
多
有
益
的
提
議
，
談
到
在
 

香
港
看
醫
生
與
在
加
拿
大
看
醫
生
，
對
有 

心
移
民
加
拿
大
的
人
，
有
極
好
的
參
巧
資
 

料
：
未
移
民
前
的
準
備
，
移
民
後
的
準
 

備
。
第
十
二
章
追
屍
記
，
包
含
幾
個
加
拿

一
月
卅
一
日
來
到
温
哥
華
的
，
離
開
「已 

居
住
了
四
十
五
年
的
家
園

—
香
港
，
舉
家
 

移
民
到
加
拿
大
西
部
的
温
哥
華
。
幸
獲
親
 

友
的
帮
助
，
我
們
一
家
四
口
，
總
算
安
定
 

下
來

…
…
内
子
在
家
打
理
家
務
，
我
却
棄
 

醫
從
商
。J

(

「醫
學
漫
談
」
二
零
五
頁
 

「感
謝
的
話J

。)

在
此
應
該
順
帶
 
一 
提
：
加
拿
大
移
民
 

法
例
，
外
地
醫
生
申
請
移
民
，
必
須
在
入
 

境
之
前
簽
署
 
一 
份
意
願
書
，
同
意
不
在
加
 

國
執
業
。
因
此
章
醫
生
便
由
一 
位
心
臟
專

2

•
金
刀
•

大
與
香
港
發
生
的
故
事
，
寫
來
妙
趣
横
 

生
。

第
二
輯
共
六
章
。
有
老
化
問
題
、
減 

輕
中
年
人
的
壓
力
、
更
年
期
、
中
年
與
家
 

庭
以
及
失
婚

—
绿
夫
與
寡
婦
。

第
三
輯
手
術
種
種
一
共
四
章
。
給
予 

讀
者
提
供
許
多
關
於
手
術
的
常
識
。
讀
者 

看
了
可
以
減
輕
對
手
術
的
的
恐
懼
。

第
四
輯
一
共
有
十
六
章
。
内
容
可
以
 

説
是
包
羅
萬
有
，
我
要
提
議
讀
者
要
留
意
 

>
t
f
t
f
t
l
(
4
t
f
t
f
t
4
(
4
(
4
t
z
)
t
z
)
t
z
.

家
變
爲
商
人
。

從
商
不
是
他
的
意
願
，
對
移
民
官
 

「交
了
卷
」
之
後
，
他
便
會
做
些
自
己
喜
 

歡
做
的
事
，
寫

「醫
學
漫
談
」
。

本
來
「醫
學
漫
談
」
這
類
文
章
，
在 

加
拿
大
祇
要
找
幾
本
醫
學
雜
誌
，
拿
來
翻
 

譯
、
改
寫
便
可
以
。
可
是
如
果
由
一
位
執
 

業
多
年
的
醫
生
來
寫
，
却
又
更
爲
深
入
I
 

更
能
適
合
看
中
文
的
讀
者
閲
讀
。

本
書
分
爲
四
輯
：
(
-
)
普
通
醫
學

3̂
t<̂
\»

五

六

年
(
十
六
 
在
中
國
國
立
藝
術
博
 

馬
兩
位
領
事
。
各
界 

歲
)

，
首
次
在
北
京
 
物
院
國
家
藝
術
展
覽
 

友
好
如
欲
參
加
都
可
 

舉
辦
國
畫
個
展
，
參
 
會
參
展
。
後
於
一
九
向
下
列
負
責
人
報
 

加
人
民
美
術
出
版
社
 
八
八
年
遷
居
加
東
多
 

名
：

中
國
國
畫
家
田
雨
霖
畫
展 

列
治
文
香
港
仔
中
心
擧
行

被
評
爲
最
年
青
的
畫
 
倫
多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
中
華
會
館
鄧
青

(
温
哥
華
訊
) 

月
十
五
日
(
週
一
) 

光
臨
參
觀
。

現
代
中
國
國
畫
大
師
 
至
廿
一
日
於
列
治
文
 

他
於
一
九
四
九
 

一
九
五
七
年
，

來
(
自
一
九
八
八
年
 

九
二
三
)
:
陳
若
清
 

田
雨
霖
個
人
畫
展
， 

香
港
仔
中
心
舉
行
。 

年
由
於
受
其
父
親
影
 
他
分
别
開
始
在
日
 
至
一
九
九
二
年
)

，

(
二
七
八

—
一 
三
八

家
。

遷
來
温
哥
華
。
多
年
 

小
姐
(
六
八
一
1

一

定
於
一
九
九
二
年
六
 
敬
請
各
界
人
士
依
時
 
響

，
學
習
中
國
國
 
本

、
美
國
'
意
大
 
田
君
多
次
講
學
及
舉
 

二
)

，
芸
生
公
司
黄
 

畫
；
一
九
五
五
年
入 
利
、
英
國
、
蘇
聯
舉
 
辦
國
畫
展
覽
會
，
均
 

覺
鐘
(
六
八
四
1

五

兒
童
活
動
中
心
學
習
 
行
美
術
個
展
，
大
受
 
大
受
好
評
。 

中
國
國
畫
班
；
一
九
好
評
。
一
九
七
六
年 

雲
各
界
友
好
定
期
歡
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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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梳
根
伉
儷
任
滿
回
國 

(
温
哥
華
訊
) 

於
本
月
十
八
日
(
星 

半
，
假
菲
莎
街
輝
煌

五
二
二
)

；
美
景
旅
 

行
社
雷
濃
協
(
六
八 

一1

零
六
一 
一)
； 

李
松
(
三
二
五
|

九 

四
七
四
)
或
台
山
同
 

郷
會
(
六
六
九

—
二 

六
六
八
)

。

席
金
每
位
二
十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駐
 
期
四
)

下
午
六
時
 

酒
家
設
宴
送
别
梁
、

五
元
。

温
哥
華
領
事
館
僑
務
 

領
事
梁
梳
根
及
夫
人
 

馬
菽
領
事
，
來
温
哥
 

華
服
務
已
有
四
年
， 

任
期
將
於
下
月
屆
 

满
。
温
哥
華
各
界
友

屬
於
宗
敎
信
仰
多
妻
無
罪 

司
法
廳
決
定
不
進
行
控
吿

檢
察
官
羅
莫
沙
 

羅
莫
沙
説
，
上 

説
，
刑
事
法
第
二
九
 

述
决
定
是
合
法
决

定
，
根
據
的
事
實
是

(
温
哥
華
訊
)

.
好
有
鑒
於
梁
梳
根
領
 

事
夫
婦
爲
人
和
藹
可
 
卑
詩
司
法
廳
作
出
一 

親
，
服
務
僑
胞
盡
心
 
項
决
定
，
一 
個
宗
教
 

三
節
失
效
，
不
會
在

下
面
的
一 
些
文
章
：
耆
英
性
生
活
、
盲
了
一 

怎
磨
辦
？
聾
了
怎
麼
辦
？
失
眠
、
嗜
睡
、 

背
痛
、
從
最
後
一 
支
談
起
。

相
信
有
些
讀
者
都
像
筆
者
一
樣
，
很
一 

關
心
「耆
英
性
生
活J
。
章
醫
生
説
，
他
一 

從
醫
學
書
本
與
雜
誌
上
面
搜
集
一
 
些
資
 

料
，
寫
成
這
 
一 
章
的
。
許
多
人
以
爲
到
這
一 

把
年
紀
，
「非
不
爲
也
，
是
不
能
也
。
」 

從
此
祇
好
唱
「襌
院
鐘
聲
」
。
在
醫
學
界
 

看
來
是
否
如
此
呢
？
我
不
説
出
來
了
。
總
 

之
，
在
他
們
高
明
的
指
點
之
下
，
不
會
 

「夕
陽
無
限
好
，
祇
是
近
黄
昏
。
」 

最
後
的
一 
支
，
當
然
講
吸
香
煙
的
害
一 

處

。
如
果
你
認
爲
「
吸
煙
是
最
大
享
 

受J

，
可
以
不
看
。
如
果
你
想
丈
夫
、
子 

女
戒
煙
，
那
就
非
看
不
可
。

我
有
個
希
望
，
省
督
看
過
這
本
書
之
一 

後
，
能
給
章
醫
生
提
供
一 
些
意
見
最
好
不
 

過
。
因
爲
我
以
爲
章
醫
生
寫
「醫
學
漫
 

談
」
不
過
是
熱
身
運
動
，
下
一
本
書
如
果
 

是
關
於
心
臟
病
的
，
一 
定
更
有
份
量
。 

「醫
學
漫
談
」
是
非
賣
品
，
讀
者
如
 

想
得
到
這
本
書
，
可
以
致
電
話
六
八
四
1

一 

一
六
二
八
中
僑
互
助
會
「松
鶴
天
地
」
陳
一 

吴
乃
妍
詢
問
。

現
行
的
重
婚
法
律
條
 

文
與
人
權
及
自
由
憲
 

章
有
抵
觸
。

里
斯
達
有
居
民
 

約
四
百
五
十
人
，
是 

美
國
摩
門
教
派
的
支
 

系
信
徒
。

在
過
去
三
年
 

間
，
該
社
區
曾
有
三
 

名
男
子
被
控
告
性
虐
 

待
妻
子
及
其
妻
的
姊
 

妹
，
但
未
有
人
被
控
 

重
婚
。該

教
派
的
精
神
 

領
袖
魯
郎
歡
迎
省
政
 

府
的
决
定
，
但
從
該
 

社
區
逃
出
來
的
婦
女
 

則
説
，
重
婚
合
法
化

盡
力
，
兼
且
精
通
 
派
系
的
男
子
，
一
人 
卑
詩
省
執
行
。

國
、
粤
、
英
語
，
各 
於
同
一
時
間
有
妻
一 

羅
氏
及
憲
法
專
 

界
華
僑
與
這
兩
位
來
 
人
以
上
者
，
可
獲
免
 
家
經
過
歷
時
九
個
月
 

自
祖
國
的
公
僕
建
立
 
被
控
重
婚
。 

的
研
究
後
，
决
定
不
 

了
深
厚
的
感
情
，
他 

司
法
廳
星
期
四
 
起
訴
克
里
斯
敦
鎮
附
 

們
這
次
任
满
回
國
，

説

，
刑
事
法
禁
重
 
近
重
婚
風
氣
盛
行
的
 

各
界
友
好
均
感
依
依
 
婚
，
是
不
符
合
憲
法
 
里
斯
達
社
區
的
兩
名

的
，
應
爲
該
項
刑
事
 
社
會
領
袖
。
克
里
斯

不
捨
。爲

表
示
一 
點
心 
法
違
返
宗
教
信
仰
自
 
敦
鎮
位
於
卑
詩
省
東

意
，
各
界
友
好
定
期
 
由
的
保
證
。

南
部
。

在

地

球

高

卷

日

議

中

佔

領

導

地

位
 

德
國
允
撥
六
十
三
億
美
元 

助
發
展
中
國
家
保
護
環
境

(
里
約
熱
内
盧
 
答
允
，
將
它
對
發
展
 

家

，
保
護
環
境
之
 

鼓
勵
虐
待
婦
女
行
 

加
新
社
十
二
日
電
) 

中
國
家
之
援
助
，
增 

用
。
德
國
總
理
科
爾
 

爲
。

正
當
各
國
政
府
首
長
 
加
幾
近
一
倍
。

司
法
廳
長
嘉
寳

亦
作
出
承
担
，
謂
德

集
合
此
間
，
商
討
如
 

德
國
答
允
以
它
 

國
在
公
元
二
零
零
五
 

文
説
，
重
婚
陋
 

習 

何
清
潔
地
球
之
際
，
的
國
民
生
活
總
值
之
 
一
年
之
前
，
要
將
它
排
 

是
社
會
病
態
行
爲
， 

德
國
在
地
球
峯
會
百
分
零
點
七
，
亦
即 

出
的
二
氧
化
碳
，
減 

不
能
單
靠
刑
事
法
去
 

中
，
已
取
得
領
導
地
一
六
十
三
億
美
元
，
作

，少
百
分
之
廿
五
至
三
 

禁
止
必
須
多
方
面
設

2
L

位
，
因
爲
它
已
率
先
一
爲
援
助
發
展
中

法
解
决
。

十
。

主
辦
單
位
：

加
拿
大
溫
哥
華
大
乘
禪
功
同
修
會
 

••
溫
漢
叁
敎
授
 
敬
邀
 

副
會
長
•
一
施
惠
棠

總
幹
事
..•
朱
文

28  

話
：
(
六
。
四)
三
二
七
二
八
六。

■•

老
師 

(
六0
四) 
四
四
三
一 Q
七
六
朱
先
生 

(
六0
四)
九
二
二
六
三
三
七

光

*

6. 

4  重 表 »

4

 
A

r
v
E
.

於
一
九
八
九
年
二
月
 

日
。
當
日
父
子
六
 

人
同
坐
家
内
的
一
部
八
九
年
二
零

X

 

型
日
産
汽
車
前
往
森
馬
蘭
探
親
。

米
高
據
説
於
兩
歲
時
腦
部
曾
受
傷
施
 

手
術
，
因
此
右
臂
和
腿
欠
靈
活
，
並
且
略
 
一 

爲
反
應
遅
鈍
。

雷
柏
蘭
迪
明
知
米
高
身
體
有
缺
陷
， 

並
且
其
已
分
居
的
妻
子
亦
曾
警
告
切
勿
讓
 
一 

米
高
駕
車
，
但
雷
柏
蘭
迪
仍
譲
米
高
於
當
 

日
駕
車
。

米
高
駕
駛
的
汽
車
爲
了
閃
避
迎
面
而
: 

來
的
車
輛
，
衝
出
路
面
，
撞
及
電
纜
柱
， 

折
斷
爲
二
。

當
場
惨
死
的
兩
子
，
年
齡
分
别
爲
八
 

歲
和
九
歲
。
身
受
重
傷
的
兩
子
分
别
爲
五
 

歲
和
十
 
一 
歲
。

關
於
受
傷
兩
子
應
獲
其
父
兄
的
保
險
 

賠
款
多
少
問
題
，
法
庭
將
另
行
判
决
。

車

失

事

禍

延

荘

尻
子
駕
 

01
儔
四

一

賠

償

須

由

(
温
哥
華
訊
)
所
乘
坐
的
汽
車
衝
出
 

路
面
以
致
四
肢
不
幸
因
傷
癱
痪
的
 
一 
名
四 

十
六
歲
錦
碌
居
民
，
依
法
須
由
其
駕
車
的
 

十
六
歲
兒
子
賠
款
一
百
萬
元
。

但
在
同
一 
案
中
，
卑
詩
最
高
法
院
法
 

官
裁
定
該
名
不
幸
男
子
亦
須
對
當
時
同
坐
 

車
内
的
另
外
兩
個
兒
子
身
受
重
傷
一
 
事
負
 

責
。

該
名
錦
碌
居
民
雷
柏
蘭
迪
還
有
兩
個
 

兒
子
在
該
宗
交
通
意
外
中
喪
生
。

卑
詩
最
高
法
院
法
官
高
雲
裁
定
雷
柏

蘭
迪
受
傷
，
係
其
十
六
歲
兒
子
米
高
大
意
、 

駕
駛
所
造
成
。
米
高
駕
駛
着
家
内
的
汽
 

車
，
在
路
上
飛
馳
，
超
速
行
駛
。

辯
方
律
師
曾
説
，
雷
柏
蘭
迪
於
其
子
 

所
駕
汽
車
失
去
控
制
之
際
，
奪
取
駕
駛
 

盤
，
因
此
造
成
自
己
受
傷
，
但
高
雲
法
官
 

不
以
爲
然
。

高
雲
法
官
指
出
雷
柏
蘭
迪
於
其
子
擬
 

越
過
一 
部
運
油
貨
車
時
，
看
見
有
車
迎
面
 

而
來
，
本
能
地
奪
取
駕
駛
盤
。

法
官
提
及
該
宗
汽
車
失
事
慘
劇
發
生

証
學
成
)

六
月
十
五
日
週
一
 
晚
上
七
時
起
初
級
班
九
天
速
成
。

◎

上
課
地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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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九
天
內
敎
會
發
氣
、
吸
氣
、
健
身
禪
功
、
氣
功
，
保

免

費

入

場

彭
博
士
爲
修
定
法
師
宏
光 

加
持
治
病
時
候
光
現
前

•
2

輛
平
洽
汽
車
，於
是
報 
潮
漲
將
車
吊
上
木
船
，

SM
^ylLiiiLe

ÎaL^yJJM
L，

對
閣
下
有
很
高
期
望
，希
望
在
事
敗
。

■

•.u

■■•

—
1

國

際

禪

學

大

師
金
泉

si 
親

自

主

持

彭
 

園
：

•
現
任
中
華
民
國
大
乘
禪
功
學
會
理
事
長
。

中
國
佛
敎
新
聞
週
刊
社
務
委
員
兼
「
坐
禪
與
發
功
 

」
專
欄
作
者
。

台
灣
台
中
縣
忘
憂
谷
觀
音
寺
榮
譽
住
持
。

大
陸
貴
陽
中
醫
學
院
客
座
敎
授
。

•
經
歷
：

一 
九
九
二
年
一
月
六
度
美
國
弘
法
，
治
癒
華
僑
 

宿
疾
無
數
。一

九
九
二
年
二
月
三
度
加
拿
大
溫
哥
華
弘
法
， 

治
癒
華
僑
宿
疾
無
數
。

台
北
中
央
警
官
學
校
大
乘
襌
功
總
敎
練
，
學
員
 

及
受
益
者
數
萬
。

一
、
免
費
爲
您
打
通
氣
脈
，
隔
空
療
病
，
全
場
佈
氣
放
光
 

二

、
十
餘
位
溫
哥
華
大
乘
禪
功
學
員
現
場
爲
您
隔
空
療
病

^

^

^

^

^

:

，̂

^

開
課
^

一
一̂

、
地
點

六
月
十
三
日
週
六
下
午
二
時
起
 

六
月
十
四
日
週
日
下
午
二
時
起
 

六
月
十
五
日
週
 - 
晚
上
七
時
起

第
一
場
 

第
二
場
 

第
三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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